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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大 学 文 件
山大教字〔2019〕31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大学实习教学基地建设与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山东大学实习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业经学校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山 东 大 学

2019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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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实习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实习教学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的质量，对

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能力、实践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有

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实习基地建设，规范实习教

学基地建设与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习教学基地建设坚持“多基地、小批量、重实效、

求共赢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在保证实习教学内容要求和质量的前提下，实习教

学基地的选择应贯彻就近就地、相对方便、节约开支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实习教学基地的建设

第四条 实习教学基地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

（一）实习教学基地应依托运营正常，与学校有长期合作、

愿意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单位。

（二）有接纳实习教学的能力，具备学生实习教学所需的学

习、工作、生活、卫生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条件。

（三）有一定数量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

指导老师。

第五条 实习教学基地设立的程序

学院与外单位经过考察、签约、挂牌等环节，建立山东大学

实习教学基地。

（一）考察。学院组织有关人员对拟建实习基地单位进行实

地考察，对符合建设原则和建设条件者，可与其协商以达成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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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。

（二）签约。学院与合作单位协商拟定实习教学基地建设协

议书，其中应明确双方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。协议书由学院通过

学校 OA 办公系统报送学校本科生院和法律事务办公室审核后，

由学校与拟建实习教学基地单位正式签约。

实习教学基地建设协议有效期一般为五年。协议期满，经双

方协商，可顺延或终止。基地建设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由本科生院、

实习教学基地、相关学院各执一份。

（三）挂牌。实习教学基地建设协议签订后，实习教学基地

单位可悬挂“山东大学实习教学基地”牌匾。

第六条 原则上学校今后不再设立学院级实习教学基地，已

建立的学院级实习教学基地可以通过重新签约，纳入山东大学实

习教学基地体系。

第七条 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教学工作的需要，积极建

设实习教学基地，原则上每个专业至少应建立 2 个以上的固定实

习教学基地。

第八条 学校和学院应积极拓展实习基地建设内涵，按照

“政、产、学、研、用”一体化模式进行规划和建设，实现双方

互惠互利、政校企协同、长期合作、共同发展。

第三章 实习教学基地的管理

第九条 实习教学基地的日常管理由共建基地单位与相关学

院共同负责，双方应协商制定实习教学基地管理细则，构建实习

教学基地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。

第十条 学院要根据培养方案和协议要求，与共建基地单位



4

协商制订实习教学计划，有计划组织学生开展实习教学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学院要建立实习教学基地档案。档案内容应包括：

实习基地和共建单位简介及协议、实习教学基地规章制度、实习

教学团队师资条件、实习项目、适合专业、年度实习教学活动记

录等。

第四章 实习教学基地的检查评估

第十二条 学校和学院对实习教学基地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不

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定期组织“优秀实习教学基地”评选工作（评

选办法另行下发），候选名单由实习教学基地单位自荐或者学院

推荐的方式产生。学校对获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，连续三年被评

为优秀实习教学基地单位换发“山东大学优秀实习教学基地”牌

匾。

第十四条 建立实习教学基地动态调整机制。对于连续三年

无故不承担实习教学任务，或者管理不善、实习效益差、存在重

大安全隐患的基地，取消其实习教学基地资格，或者合同期满后

不再续签建设协议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原《山东大学实习教

学基地建设与管理规定(试行)》【山大教字[2001]074 号】同时

废止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本科生院负责解释。

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1 日印发


